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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部门解读：

 

《关于转发鲁财社〔2024〕56 号文件做好就业补助资金管

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济财社〔2025〕8 号）已正式印发，现将

有关政策解读如下： 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

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近年来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政

府结合当前就业形势，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。

2024 年底，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《山东

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鲁财社〔2024〕56 号），对部分就

业创业扶持政策补贴标准、补贴对象、申报流程等进行调整。我

市现行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济财社〔2019〕25 号）于 2019

年进行修订，具体执行过程中已无法覆盖所有政策，部分政策与

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不一致，需更新部分相关内容。为进一

步规范和加强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我局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共同研究、反复协商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了转发鲁财

社〔2024〕56 号文件做好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贯彻落

实意见。 

二、起草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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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

促进法》、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就业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3〕181号）、《山东省就业促进条

例》、《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鲁财社〔2024〕56号）、

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增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的

意见》（济政办字〔2024〕10号）、《关于转发鲁财社〔2018〕86 

号文件做好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济财社〔2019〕

25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制定。 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文件主要贯彻落实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社

〔2024〕56 号）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增

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的意见》（济政办字〔2024〕10号）关于民

生政策要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的要求，一方面严格按照鲁财

社〔2024〕56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；另一方面取消扩围提标政

策，并就做好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，在今

后的就业工作中一并执行。 

1.文件明确了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评价补贴、社会保险

补贴的政策范围，与鲁财社〔2024〕56 号文件一致。同时对补

贴标准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进一步明确了标准和执行依据。 

2.文件按照鲁财社〔2024〕56 号文件规定明确就业创业服

务补助范围，可根据服务人数、成效和成本等，给予一定的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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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明确资金投入。市按照就业目标任务、区县财力投入和资

金使用绩效等因素对各区县分配下达中央及省级就业补助资金，

对就业目标任务重、资金使用效益高、地方财力困难的区县进行

重点倾斜。市级与区县级就业补助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规定比例

分担。 

4.强化资金监管责任。明确要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管

理，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规定，科学编制绩效

目标，优化绩效评价方法，实现就业补助资金精准问效；年度预

算执行结束后，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自评，自评结果按照规

定报财政部门备案。市财政部门对就业补助资金适时开展重点绩

效评价，评价结果作为政策调整和下一年度分配资金的重要依

据。要健全风险防控体系，严格限定人员范围和资金用途，确保

专款专用。建立就业补助资金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机

制，自觉接受审计检查和社会监督。对虚报冒领、贪污侵占、违

规使用资金行为，加大监督检查和问责追责力度，切实发挥就业

补助资金稳就业、促创业的民生保障作用。 

 

 


